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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條  中國科技大學會計系（以下簡稱本系）為推動系所自我評鑑，特依據本校自我評鑑

辦法第三條，訂定「中國科技大學會計系自我評鑑實施要點」(以下簡稱本要點)。 

第二條  本系透過自我評鑑機制，藉以檢討過去辦學績效，改進缺失並確認未來發展方向及

重點。自我評鑑之實施，包括內部評鑑及外部評鑑兩個階段。自我評鑑之評鑑項目

包含目標、特色與系所務發展；課程規劃、師資結構與教師教學；教學品保與學生

輔導；系所專業發展與產學合作；學生成就與職涯發展；自我改進等，以確實反映

學術專業之教育品質。 

內部評鑑每學年辦理 1 次，外部評鑑每 3~5 年辦理 1 次，外部評鑑時程得依教育部

相關評鑑作業之規定進行調整。。 

第三條  本系設置自我評鑑推動小組，負責規劃與推動評鑑工作。 

自我評鑑推動小組由系主任及本系教師若干名組成，系主任為小組召集人，推動小

組任務如下： 

一、規劃系所評鑑之目標、策略與計畫。 

二、系所評鑑項目之蒐集與彙整。 

三、撰寫系所自我評鑑報告書。 

四、其他與自我評鑑相關事務之推動與進度追蹤。 

第四條  本系依本校自我評鑑之內部評鑑作業準則辦理內部評鑑；依本校自我評鑑辦法辦理

外部評鑑。 

第五條  本系自我評鑑之實施流程如下： 

一、成立自我評鑑推動小組，研擬因應策略 

二、定期召開會議 

三、蒐集並彙整自我評鑑所需資料 

四、撰寫自我評鑑報告書 

五、進行自我評鑑 

六、檢討並改進 

第六條 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通過，自發布日施行。 


